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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协议签订情况  

2015 年 10月，经中间人介绍，公司拟对苏州市好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苏州好屋”）进行投资。由于汪妹玲等苏州好屋管理层人员未披露苏州

好屋完整的财务数据，公司与苏州好屋及其股东于 2015 年 12月 25 日签订了《股

权转让及增资协议》。公司投入股权转让款4亿元和增资款3亿元入股苏州好屋，

持股比例 25%。公司入股后，苏州好屋仍经营不善、未达预期，现苏州好屋目前

的整体估值为 2亿元，因上述情况已造成公司重大经济损失。 

基于上述事实，公司与汪妹玲、严伟虎、叶远鹂、苏州吉帅投资企业（有限

合伙）协商一致，签订《协议书》以弥补公司损失。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苏州好屋是一家提供房地产交易平台服务的公司。乙方汪妹玲持股

16.8686%、丙方严伟虎持股 16.2849%，丁方苏州吉帅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持

股 4.9464%、叶远鹂持股 1.2850%。苏州吉帅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是苏州好屋

的持股平台，汪妹玲是苏州吉帅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公司与交易对手方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签订《协议书》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协议主要内容 

（一）补偿方式 

汪妹玲【以下称“乙方”】、严伟虎【以下称“丙方”】、叶远鹂、苏州吉

帅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合称“丁方”】通过“现金补偿+股权补偿”的

方式弥补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甲方”】损失，具体为： 



1、现金补偿：乙方、丙方支付给甲方现金补偿款人民币【1.5】亿元（大写：

壹亿伍仟万元）； 

2、股权补偿：（1）乙方、丙方将其持有的合计【33.1535%】苏州好屋股权

以形式 1 元转让给甲方；（2）丁方将其持有的合计【6.2314%】苏州好屋股权以

形式 1元转让给甲方。 

（二）补偿的履行 

1、现金补偿分五期履行完毕（其中 2023 年现金补偿共 7000万元，2024 年

现金补偿共 8000 万元），任一期逾期支付的，自逾期之日起，甲方有权要求乙

方、丙方承担约定的违约金；超过 30 日仍未支付的，剩余期数补偿款全部提前

到期。 

2、股权补偿按如下方式履行： 

（1）2023 年 10 月 31日前，将汪妹玲持有的【16.8686%】苏州好屋股权及

严伟虎持有的【16.2849%】苏州好屋股权变更登记至甲方名下。 

（2）2023 年 10 月 31 日前，将丁方持有的合计【6.2314%】苏州好屋股权

变更登记至甲方名下。 

上述苏州好屋股权变更登记至甲方名下以前，乙方、丙方、丁方应当根据甲

方要求，先行将股权为甲方办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 

因乙方、丙方、丁方原因，若股权补偿未全面履行，即乙方、丙方、丁方持

有的合计【39.3849%】苏州好屋股权未按期全部变更登记至甲方名下的，且逾期

超过 30 日，甲方有权要求乙方、丙方就未履行完毕部分股权立即以现金方式补

偿并在 10 日内完成支付。 

股权转让中若需缴纳税费的，甲方与乙方、丙方、丁方约定由甲方承担并缴

纳。 

（三）履行担保 

为了确保补偿方案的全面履行，乙方、丙方自愿提供如下担保及保障措施并

签订相关合同： 

1、乙方、丙方同意以名下不动产为甲方设定不动产抵押，并按甲方要求办

理抵押登记手续。 



2、严紫轩同意以名下不动产为甲方设定不动产抵押。但因严紫轩不在国内，

无法立即办理不动产抵押登记，故由严紫轩先出具保证函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对

乙方、丙方、丁方全面履行本协议约定的现金补偿义务在最高限额 1 亿元额度以

内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限为三年。 

3、若乙方、丙方、丁方未全面履行本协议及相关协议的约定，或转移、隐

匿财产的，甲方有权要求拍卖、变卖本协议第二部分中的不动产，并就拍卖、变

卖款项优先受偿。 

（四）陈述与保证 

1、乙方、丙方、丁方对本协议履行中涉及的资金、不动产、股权等均享有

合法、充分、无争议的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乙方、丙方、丁方保证相关标的之上

没有其他共有人，或者虽有共有人但已获得所有共有人的书面许可，并能够提供

该书面许可。 

2、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本协议履行中涉及的股权依法可以流通或者转让，

不存在被冻结、托管、监管等情况（除黄俊诉叶远鹂诉讼冻结的股权以外），或

者虽存在限制但在履行前确保解除限制。 

3、乙方、丙方、丁方针对本协议履行中涉及的股权情况，向甲方披露的股

权出资情况属实。 

4、乙方、丙方、丁方未向甲方隐瞒本协议履行中涉及的资金、不动产、股

权上设立的任何担保物权或其他可能影响甲方利益的瑕疵。 

5、在本协议补偿方案全面履行完毕之前，乙方、丙方非经甲方同意不可以

处置名下不动产或在不动产之上为甲方以外的人员设定抵押、居住权等权利限制；

对外出租的不动产，乙方、丙方应当确保不动产租金按年及时收取。 

6、在本协议补偿方案全面履行完毕之前，乙方、丙方、丁方不得以任何形

式处置名下苏州好屋股权或在股权之上为甲方以外的人员设定质押等权利限制。 

（五）违约责任 

1、若乙方、丙方违反约定，逾期支付的，按逾期金额为基数按日万分之四

的标准计付逾期违约金至付清之日。 

2、若乙方、丙方、丁方违反本协议及相关协议的约定、承诺、保证，导致

本协议补偿方案未能全面按期履行且逾期超过 30 日的，视为根本违约，甲方有



权要求立即支付全部现金补偿款，乙方、丙方应对甲方全部损失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3、若乙方、丙方、丁方违反本协议及相关协议的约定、承诺、保证，乙方、

丙方应当承担甲方支出的律师费、担保费、审计费、鉴定费、评估费、公证费、

差旅费等相关费用。 

（六）其他约定 

1、本协议不影响甲方根据此前投资已经取得的 25%苏州好屋股权，甲方依

法享有完整的股权权益及股东利益。本协议签订后，无论是否完成股权转让变更

登记，乙方、丙方、丁方确认其所持全部股权的股东权益、股权利益均已让渡给

甲方享有。 

     2、本协议约定的全部经济补偿系对甲方损失的概括性补偿。乙方、丙方、

丁方履行完毕本协议全部义务后，甲方与乙方、丙方、丁方于 2015 年 12 月 25

日订立的《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及其履行所带来的全部争议，本协议签约各方

再无其他任何经济纠葛。 

3、因本协议以及相关协议、文件引起的争议纠纷，由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

管辖。 

四、签订协议书对公司的影响 

1、由于前期对苏州好屋投资已计提了减值准备，至 2022 年底公司对苏州好

屋的长投价值为 4846.45 万元，本协议书签订并履行后将增加公司收益。 

2、协议书中苏州好屋股权转让并办理登记完毕后，公司对苏州好屋的股权

比例将达到控股条件。 

五、存在的风险 

因协议书约定现金补偿履行方式为分期支付，虽然协议书已作了相应抵押担

保措施，但仍然存在到期未能按时支付的风险。公司将根据协议书的实施情况履

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与汪妹玲、严伟虎、叶远鹂、苏州吉帅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签订《协

议书》，由汪妹玲、严伟虎、叶远鹂、苏州吉帅投资企业（有限合伙）通过“现



金补偿+股权补偿”的方式弥补公司损失，是基于公司投资苏州好屋历史情况及

苏州好屋现状所作出的，有利于公司减少投资损失、进一步加强对苏州好屋的管

理控制，符合公司发展和股东利益需求；《协议书》约定汪妹玲、严伟虎、严紫

轩提供履行担保，有利于补偿及时到位。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与汪妹玲、严伟虎、

叶远鹂、苏州吉帅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签订《协议书》。 

七、监事会意见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与汪妹玲、严伟虎、叶远鹂、苏州吉帅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签订《协议书》，由汪妹玲、严伟虎、叶远鹂、苏州吉帅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通过“现金补偿+股权补偿”的方式弥补公司损失，符合公司整体

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监事会同意公司

签订该《协议书》。 

八、备查文件 

    公司与汪妹玲、严伟虎、叶远鹂、苏州吉帅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签订的

《协议书》 

     

特此公告。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7 月 26 日 


